
 長洲聖心學校通告（11/12/012a） 

 

2011-12年度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年度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年度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年度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 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 

 各位家長： 
 關愛基金試行有關津貼一學年，詳情如下： 
 合資格學生： 根據關愛基金的要求/原則，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的小一至小六學生均可參與上述計劃： 

1. 在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 2011/12 學年全額津貼； 〔註：家長須向本校提交學生資助全額津貼的證明(即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的「2011/12資格評估申請結果通知書」或「2011/12 資格證明書」），以便校方跟進為符合資格並需由學校安排午膳的學生繳付有關費用〕 

2. 就讀全日制官立、資助 (包括特殊學校) 或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及 

3. 由就讀的學校安排午膳。 〔〔〔〔註註註註：：：：學生回家午膳或自備午膳或家長送飯到校均不會獲提供資助學生回家午膳或自備午膳或家長送飯到校均不會獲提供資助學生回家午膳或自備午膳或家長送飯到校均不會獲提供資助學生回家午膳或自備午膳或家長送飯到校均不會獲提供資助〕〕〕〕 

 資助原則： 有關津貼將會由教育局直接發放予參加學校，由學校代合資格學生繳付有關費用。 

 注意事項： 1. 家長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2. 由於午膳津貼是預繳的，有關津貼不設追溯期。換句話說，若家長已預繳午膳費用，但未得悉是否獲得全額津貼及 / 或未能提供有關證明，包括其他情況，例如遲了向學校提交證明、插班生等，有關津貼會由下期繳交費用開始計算。 

3. 家長提交的資料只用於處理有關津貼計劃的申請。 

4. 聲明：午膳供應商會知悉貴子女的姓名及就讀班別，惟本校會嚴限午膳供應商只能用作處理午膳津貼計劃有關的用途。 
 詳細辦法： 1. 家長參與此計劃，每名學生每月可獲學校發出代用券一張，券上印有學生姓名、班別； 

2. 家長可在下列的餐廳中挑選一間並以代用券訂購每月的學生午飯； （�榕樹棧；�滋味屋；�日記；�家家樂） 

3. 代用券只適用於券上指定的學生訂購該月份的學生午飯，不可用於其他用途； 

4. 代用券只適用於券上列出的有效日期，不能折回現金或轉讓予他人，所訂午膳亦不能轉讓或送贈別人食用； 

5. 學生因事假或病假缺席，家長只能在即日下午 12:50 分前回校領取已訂飯盒，不能要求供應商退回現金、代用券、其他食物或提供任何優惠。 
 

                           根據教育局資料， 貴子弟合乎以上資格，有關該項津貼的選用與否，請貴家長慎為選擇，並填寫下附回條，於9月8日前交回本校。如對本計劃有所查詢，歡迎出席在9月7日早上8:40分於本校禮堂舉行的「關愛基關愛基關愛基關愛基金金金金 - 在校午膳津貼在校午膳津貼在校午膳津貼在校午膳津貼」簡佈會。  校長    丘 宇 文     謹啟                                                                   ( 丘  宇  文 )   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 …………………………………………………………�……………………………………………………………… 長洲聖心學校通告 ( 11/12/012 a) 回  條 致長洲聖心學校校長： 本人為 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級_____班)的家長，已閱讀 11/12/012a 通告內容，本人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 會 � 不會 參加「關愛基金援助項目關愛基金援助項目關愛基金援助項目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 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為有經濟需要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計劃 

� 會 � 不會 參加貴校在 9 月 7日早上 8:40分舉行的「關愛基金關愛基金關愛基金關愛基金 - 在校午膳津貼在校午膳津貼在校午膳津貼在校午膳津貼」簡佈會。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一年九月    日 



最後繳交回條日期：2011 年 9 月 8 日 



長洲聖心學校 

關愛基金關愛基金關愛基金關愛基金    ----    在校午膳津貼在校午膳津貼在校午膳津貼在校午膳津貼    

學生訂購午膳代用券 

    
 

適用學生：２Ａ陳小明 

有效日期：由即日起至 2011-9-12 

 

  

  

 


